台灣美塑治療研究學會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。
二、地點：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綜合大樓七樓709室。
三、出席人員：
理事：鍾易成、林漢文、蔡時安、戴文瑛、蘇惠珍、張朝凱。
監事：孫孝先、林穎新。
後補理事：邱康程。
四、缺席人員：
理事：黃敏健、林青穀。
監事：湯崇彥。
候補理事：蘇信榮
五、主席：周遵善。
紀錄：陳玉芬。
六、討論提案：

 壹、美塑學會人事、行政。
      提案1：申請更改本學會名稱。
      說 明：就1)台灣美塑微整型醫學會、2)台灣美塑美容醫學會，擇一命名。
      決 議：將1)與2)同時至內政部申辦。
           ※依照內政部規定必須召開會員大會決議並修改章程內容，完成後將會議紀錄、章程內容及會員名冊呈報內政部查核。

提案2：辦公室人事案。
說 明：如附件(一) 。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
提案3：提名現職林理事漢文為秘書長，原理事一職由後補理事邱醫師康程代理。

提案4：林理事青穀申請辭職。
決  議：獲准通過，並請後補理事蘇醫師信榮代理。
提案5：為維持北、中、南管理人員分配平衡，設副理事長2名、副秘書長2名。 
說 明：副理事長-職責為輔助及代理理事長之職位，對內進行協調溝通、對外負責發言及公共事務..等。
              副秘書長名稱變更為辦公室執行長-負職協助辦理中、南區研習活動。

決 議：鍾理事易成、張理事朝凱擔任副理事長；中區蔡理事時安、南區邱理事康程擔任中、南區辦公室執行長。
提案6：永久會員所享有之福利。
決  議：報名美塑學會主辦之研討會享有優惠折扣。
提案7：申請本學會舉辦課程為有效的訓練學分，以加速成為美塑專科醫師。
決 議：向衛生署申請本學會舉辦的課程為有效學分，並且與其他學會合作辦理訓練學分班，以加速會員成為美塑專科醫師。 
     貳、美塑學會學術活動
        提案8：95年11月4、5日美塑學會與亞洲太平洋美容醫學及台灣抗老醫學會合辦年度大會。
                WORKSHOP於馬偕醫院、潘世斌醫師診所操作。 
決 議：確認大會議程後，另發函通知會員。 

提案9：95年11月9日全球抗老大會活動於大陸杭洲舉辦。
決 議：確認大會議程後，另發函通知會員。
  提案10：96年元月份美塑學會與中華民國美容醫學會合辦兩岸醫學美容研討會(於台大醫學院辦)。
    決  議：確認大會議程後，另發函通知會員。
提案11：學會與其他團體合辦之辦法。
    決  議：理事長決議。
十五、臨時動議：

        提案12：發行學術專刊。
       決  議：協同其他學會聯合出刊。
       提案13：減少醫療糾紛，提供會員醫療資訊表。

       決  議：提供會員病患醫療須知，加強溝通管道，以避免醫療糾紛的發生。

十六、散會。












